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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正茂项目2021年6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6月7日提交了2021年6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2021年6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1年6月7日提交的2021年6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合计4,714.10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3,067.69万元，销售费用180.00万元，管理费用40.00万元，财务费用470.00万元，兑付到期商票756.41万元，不可预见费用200.00万元。
	中航信托•天垣20A099号房地产开发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6月资金计划

	编制单位：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6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3,067.69

	 销售费用 
	180.00

	 管理费用 
	40.00

	 财务费用 
	47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其他净支出 
	-

	 与各股东往来 
	-

	本月到期商票
	756.41

	不可预见费
	200.00

	 资金流出小计 
	4,714.10


2、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6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3,067.69万元，其中包含工程款3,052.69万元，前期费用15.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前期费用：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1日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飞龙庵前院拆除协调工程合同》，项目公司委托福建省雅林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飞龙庵前院拆除协调工程，合同总价款15.00万元。根据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为工程完工及验收合格后，承包方提供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合同金额的100%，截至目前已完成合同规定内容，故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该合同款15.00万元，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2）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总承包工程》，项目公司委托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施工建设任务。合同总价款为32,267.34万元，付款节点见下表，目前已累计支付7,016.40万元，项目公司核定产值为3,571.42万元，故计划在6月份按合同约定的已完成产值70%使用商票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即2,500.00万元，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节点
	付款比例
	付款支付形成

	
	应付款垫资至首栋达到预售，此部分垫资利息按年华8%补偿
	

	预售前地下室顶板封顶完成（按达标面积算）
	50%
	现金或ABS

	开工批次达1层顶
	50%
	现金或ABS

	开工批次到预售条件后
	6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体结构完成30%、60%两个节点付款
	6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封顶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预售后地下室顶板封顶完成（按达标面积算）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砌体每完成30%付一次，一共付三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结构验收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内墙抹灰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外墙抹灰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保温、涂料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主体落外架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精装修交接完成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回填土完成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开工批次工程竣工
	8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整体交付（交付率达90%）
	9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合同结算完毕
	97%
	现金或ABS50%、商票50%

	保修期满1年
	1%
	现金

	保修期满2年
	2%
	

	保修期满3年
	0%
	


（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月12日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梯设备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为507.296万元，对方单位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约定合同签订后需方将合理安排设备进场计划并通知乙方生产，收到乙方保函后需支付所排产电梯设备款20%给乙方；乙方于《电梯生产安排通知》指定交货日前35天开具该批次设备总价35%“见索即付”银行保函，正茂方于收到保函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应批次设备总价的35%；货物全部到工地并经需方验收合格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设备总价的25%；乙方取得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电梯证明等相关文件移交给需方10个工作日内，需方与乙方结清该批次设备余款。截至目前已收到两次银行保函（20%+35%），合同已支付0.00万元，本次计划在6月份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5%，即279.02万元，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4） 根据2020年7月9日用印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监理工程合同》，合同约定由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工程监理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52.04万元。付款节点为：预付开办费用10%；月进度款分三部分，基本监理费（开工接受监理的相应各栋号建筑面积*监理费单方报价/（各栋号房建合同工期月份+2个月）*70%*（1-20%监理考核金））、监理考核金、监理人员个人监理考核金；竣工结算至总金额的97%；验收合格满一年后一个月内付清预留的3%。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21.80万元，项目公司已核定产值9.43万元，计划在6月份支付核定产值的70%，即6.6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
（5）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9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燃气迁改事宜合同》，由福建宝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燃气迁改服务，合同总金额为38.77万元，付款方式为：每月支付经核准完成金额的70%；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后的一周内，付至合同金额的100%。合同已支付0.00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合同规定内容，故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完成金额的70%，即27.14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6）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基坑支护及挡土墙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由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基坑支护及挡土墙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金额为490.20万元，合同约定承包人应于每月 25 日前向发包人报送工程款支付申请、经 监理人确认的当月完成工程量。发包人应在收到上述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容完成审核确认，并且由承包人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发票后，发包人按审核确认的产值支付相应的进度款。进度款按月进度每月支付一次，付至经甲方审核的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70%;本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乙方按甲方要求套数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并与上部施工单位完成桩基交接工作后，支付至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0%;验收结算款：本工程结算完毕（结算结果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工程总造价的97%；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质保金，在房建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无息结清。合同已支付0.00万元，目前工程已完成产值209.72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70%，即146.8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7）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4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示范区标识标牌工程施工合同》，由美誉天成(深圳)标识工程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示范区标识牌施工服务，合同总金额为13.27万元，合同约定每一批次产品送达现场、安装完成且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至该批次合同总价款的80%；工程结算完成之日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合同已支付0.00万元，目前工程已完成，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7%，即12.9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8）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5月18日签订的《给水设计合同书》，由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自来水供水设计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3.02万元。目前合同已履行完毕，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工程全部价款13.02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9）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5月21日与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签订的投保单，商用燃气用户投保单9.00万元，居民用燃气用户投保单6.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保险费15.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0）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17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临时施工用电工程合同》，由福建宏盛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临时施工用电工程服务，合同总价款为59.5908万元,合同规定：本合同无预付款；工程通过电力部门的验收，正式通电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80%作为进度款；乙方移交所有相关资料并且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30个工作日内，全部付清剩余款项。目前合同已履行完毕，本合同已累计支付47.67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剩余价款11.92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1）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2月14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示范区精装修及改造工程施工合同 》，由方正圆(福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示范区精装修及改造工程施工服务，合同总价款为68.41万元,合同规定：本合同无预付款；承包人于每月25日前向发包人报送工程款支付申请、经监理人确认的当月完成工程量。发包人于收到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后并按照确定的产值支付相应的进度款（实际完工产值*70%）；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工程结算完成之日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3%作为质保金。截至目前累计实际完工产值57.56万元，本合同已累计支付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实际完工产值的70%，即40.29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经审核，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计划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6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2021年6月的销售费用支出金额共计18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80.00万元，职工福利费10.00万元，其他营销合同付款90.00万元。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6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4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10.00万元，招待费用10.00万元，水电费8.00万元，其他办公费用12.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6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6月的财务费用支出金额共计47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预计本期支付开发贷利息250万元，开发贷中收费用22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6月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兑付商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开出工程款商票756.41万元，收款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该商票于2021年6月28日到期。
经审核，我司认为6月兑付商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六）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6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2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6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6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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